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校外實習辦法 

114.03.2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8系務會議訂定 

一、本辦法係依據「靜宜大學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訂定。 

二、本系為進行與產業界之交流互動及學生校外實習就業輔導，特設置「靜宜

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本系各專長領域專任教師 5-9人組成，系主任、職涯導師為當

然委員，召集人由委員互相推舉產生。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年

六月底以前改選。本委員會之組成任務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實習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及學生實習計畫。 

(四)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開課與修課之規範： 

(一) 「企業實習(一)」課程為 3學分之選修科目。選修學生於一、二或三

年級暑假，親赴校外實習機構實習。除不可抗拒因素提出具體理由

外，以實習滿 300 小時（需於同一企業或集團）為原則，並於當學年

第一學期選課。 

(二) 「企業實習(二)」課程為 9學分之選修科目。選修學生於三(含)年級

以上，親赴校外實習機構實習。除不可抗拒因素提出具體理由外，以

實習滿 600小時(需於同一企業或集團)為原則，並於當學年第一學期

選課。 

(三) 「企業實習(三)」課程為 9學分之選修科目。選修學生於三(含)年級以

上，親赴校外實習機構實習。除不可抗拒因素提出具體理由外，以實

習滿 600 小時（需於同一企業或集團）為原則，並於三或四年級第二

學期選課。 

四、實習機構之認可： 

國際級觀光旅館餐廳、知名有制度獨立或連鎖餐廳、綜合或甲種旅

社、公民營風景遊樂區等合法之觀光產業或觀光相關組織。 

 



五、修習校外實習課程的同學，務必全程參加該選課年度舉辦之課程說明會、

行前說明會及返校座談會。 

六、校外實習課程成績由實習機構與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集人共同評定，其

中實習機構對學生實習表現(考核表依學校規定)占 60%，成果報告書及作

業、上台發表等占 40%；評核成績合格者，始得採計學分數。 

七、實習老師於輔導及訪視實習生時，發現實習生適應不良、實習機構有未依

實習計畫實施、違反校外實習合作契約之情事，應立即向系主任提出報

告。並應立即協助實習生適應或作其他安置、要求實習機構改進，並為適

當之追蹤處理及詳予記錄，供上級主管機關查核。 

若發現實習機構有違反勞動法令或違反就業服務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規

定，應主動通知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或勞工保險局，實施勞動檢查。 

實習機構應定期舉辦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實習機構之雇主或職場其他人員知

悉實習生疑似遭遇性侵害事件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應立即向學校及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